公    告
以下票据、证件、印章，自即日起作废。

1、浙江增值税普通发票：00443504——00443538（共35张）；
2、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税控IC卡号码为07031134；
3、小型用户电费发票：00747801——00750000（共2200张）；
4、收费专用章一枚：丽水市电力公司（编号：331100148410532）。
特此公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莲都供电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8月7日
